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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定位

一、编制思路和重点问题的考虑



扩容行业MRV的总体思路

一、编制思路和重点问题的考虑

Ø 统筹考虑扩行业带来的碳排放核算共性问题。不考虑间接碳排放。燃煤燃气自备电厂在发电
行业名录下管理。

Ø 加强数据质量管理。根据《条例》规定，增加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编制和管理要求、明确月度
信息化存证数据和支撑材料，确保数据可溯源。“抓大放小”管住关键排放源和关键参数。

Ø 支撑配额分配工作需要。增加对设施层级碳排放、产品产量数据的核算核查要求，为“鼓励
先进、鞭策落后”的配额分配政策导向提供数据支撑。

Ø 适度超前部署，预留政策空间。保留企业层级（如辅助生产设施）碳排放核算内容，为下一
步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预留空间。增加二氧化碳在线监测数据的报告要求，多渠道保障数据
质量。核算边界、方法与欧盟碳市场基本一致，为应对CBAM提供支撑。



核查指南编制原则

一、编制思路和重点问题的考虑

Ø 限定履约边界：只针对履约边界也就是与铝电解工序相关的碳排放以及其他数据给出核查技

术要点，企业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不在核查范围内。

Ø 以提高碳排放数据质量为目标：针对每个参数，指南明确提出查、问、看、验四种核查方法，

给出合理取值范围、经验数值、注意事项，提升核查质量。

Ø 具有可操作性、规范性：在与通用核查指南的总体要求和覆盖内容相一致的前提下，提出适

应铝冶炼行业特点的技术要求。

Ø 突出重点、分类要求：对影响较大的关键敏感参数给出明确、详细的核查方法和步骤，对影

响较小参数的核查要求适当简化。对必查和选查内容做出分类要求，对必须核查的要点和方

法标注星号*，其他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可选。



主要内容

一、编制思路和重点问题的考虑



重点关注

一、编制思路和重点问题的考虑

采用查、问、看、验的方法对2项关键参数开展核查，其中63个必查项；

Ø 明确了核算边界内生产线及排放设施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等的核查要点和方

法

Ø 明确了关键参数的数据源以及交叉验证的核查方法和要点，从吨铝阳极净耗量、

铝液交流电单耗等角度给出参数合理取值范围；

Ø 细化了质控方案及执行的核查要点，并针对数据不同的获取方式，明确相应的

核查步骤和方法；

Ø 落实《条例》对计量器具提出的更高要求，本指南从计量器具的台账、使用和

管理制度、校准/检定记录、记录结果等四个方面对计量器具开展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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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指南解读



适用范围

二、核查指南解读

Ø 本文件适用于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的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

市场）铝冶炼行业重点排放单位铝电解工序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核查。本文件对核

查的原则、依据、内容与要点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Ø 对铝冶炼行业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其他铝电解工序排放报告的核查，以及基于科研等其

他目的的核查，可参考本文件执行。



内容要点

二、核查指南解读

Ø 核查组应按本指南3.1~3.6 章节的相关要求对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报告中的相关信息和数
据开展核查。其中，标注星号*的内容原则上为必须核查的内容，在具体核查过程中，核
查组可结合自身经验，并根据重点排放单位的实际情况判断，确定查、问、看、验的具
体内容以及详细程度。无论核查的内容和详细程度如何确定，都应确保核查报告的真实
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Ø 核查组应现场查阅重点排放单位提供证据的原件，对证据载明信息以及证据之间逻辑关
系的合理性进行审核，从而对排放报告中信息和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符合性进行判
断。核查组应对核查过程中发现的任何与核算指南或质量控制计划不符合的情形开具不
符合项，并要求重点排放单位补正。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二、核查指南解读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二、核查指南解读



核算边界的核查

二、核查指南解读

核查组应确认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报告中铝电解工序生产设施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核实其与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现场确认设施信息的一致性，确认机组信息的变更情况。(表C.2)



核算方法的核查

二、核查指南解读

核查组应确认核算方法是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对任何偏离指南的核算方法都应判断其合理

性，并在核查报告的核查发现和核查结论章节予以说明。



核算数据的核查（活动数据为例）

二、核查指南解读

Ø 核查组应根据核算指南，对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报告中的所有活动数据的来源及数值进行核查。核查内容

应包括活动数据的数值、单位、数据获取方式、数据来源、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设备维护信息（计量器

具的数量、型号、编号、精度、位置、监测频次、检定/校准频次以及所依据的检定/校准技术规范）、

数据缺失时的处理方式、数据获取负责部门等。

Ø 核查组应确认活动数据因设备校准延迟而导致的误差是否已根据设备的精度或不确定度进行了处理，以

及处理的方式是否会导致低估排放量或过量发放配额。一般情况下，若重点排放单位监测设备未按照数

据质量控制方案进行校准，核查组可要求重点排放单位采用如下方法或更加保守的方式确定：

﹣ 未延迟校准、准确度符合规定：按照实际检测结果；

﹣ 未延迟校准、准确度超过规定要求：检测结果×[1+（校准准确度-规定准确度）]；

﹣ 未校准：检测结果×（1+规定准确度）；

﹣ 延迟校准： 排放年度内，校准覆盖时间段按未延迟校准处理，校准未覆盖时间段按未校准处理。

Ø 核查组应将每一个活动数据与其他数据来源进行交叉核对，其他数据来源应与报告数据的来源不同。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阳极消耗量

二、核查指南解读

首先查阅数据质量控制方案，首先确认重点排放单位阳极消耗量的获取方式为“采用浇铸前电

子汽车衡等计量器具直接计量的阳极炭块质量数据”还是“通过消耗块数和阳极炭块单重（阳极

单块标准质量）进行计算”。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阳极消耗量

二、核查指南解读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阳极消耗量

二、核查指南解读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阳极消耗量

二、核查指南解读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阳极消耗量

二、核查指南解读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铝液产量

二、核查指南解读

查阅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确认数据来源是“采用生产系统记录的电子汽车衡计量数据”还

是“采用铝电解车间之外的电子吊秤计量的铝液产量数据”。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铝液产量

二、核查指南解读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铝液产量

二、核查指南解读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铝液产量

二、核查指南解读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铝液产量

二、核查指南解读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及执行的核查

二、核查指南解读

核查组从以下方面核查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的执行情况：
Ø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的报告主体描述一致；
Ø 年度报告的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的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一

致；
Ø 所有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生产数据是否按照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实施监测；
Ø 监测设备是否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和校准，维护和校准是否符合国家、地区计量法规或标准的要

求，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核算指南或设备制造商的要求；
Ø 监测结果是否按照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规定的频次记录；
Ø 数据缺失时的处理方式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一致；
Ø 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程序是否按照方案实施；
Ø 对不符合核算指南要求的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应开具不符合项并要求重点排放单位进行补正。
Ø 对未按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获取的活动数据、排放因子、生产数据，核查组应结合现场核查情况

开具不符合项，要求重点排放单位按照保守性原则测算数据，确保不会低估排放量或过量发放
配额。



其他内容的核查

二、核查指南解读

除上述内容外，核查组还应重点关注如下内容：

Ø 投诉举报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相关信息存在的问题；
Ø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转办交办的事项；
Ø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日常监管或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Ø 排放报告和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出现错误风险较高的数据以及重点排放单位的风险控制措施；
Ø 重点排放单位以往年份不符合项的补正完成情况，以及是否得到持续有效管理等；
Ø 核查组应基于专业能力，对关键参数取值范围的合理性作出技术判断，对于偏离理论极值及明

显异常的数据应开具不符合项并向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同时提供相关说明材料。
。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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